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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
四十八年七月三十一日 

茲修正兵役法施行法第四條、及第四十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此令。 

總   統 蔣中正 
行政院院長 陳 誠 
內政部部長 田炯錦 
國防部部長 俞大維 

修正兵役法施行法第四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 

四十八年七月三十一日公布 

第 四 條  兵役法及本法施行前在營服役期滿而志願留營之士兵

其志願服役起算之日由國防部審定之 
第四十三條  應徵服現役之男子因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非本人不能處

理而不能如期入營時應由本人或戶長申請縣（市）政府核

准彙送團管區司令部備查 
延期入營常備兵以不逾一個月為限補充兵以不逾十日

為限其因病不堪行動短期內無痊復之望者得延至次期入營 

應受徵集之役齡男子於年滿二十歲之年具有投考專科

以上學校資格而須報考專科以上學校者得申請延期入營至

各校停止註冊之日為止 


